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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6 日 

衛授食字第 1071607015 號 

主  旨：預告訂定「輸入化粧品邊境查驗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訂定依據：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三、 「輸入化粧品邊境查驗辦法」草案總說明及逐條說明如附件。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本部網站「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下「法規草案」網頁、本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網站「公告資訊」下「本署公告」網頁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臺－眾開講」網頁（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隔日起 60 日內，至前

揭「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或「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眾開講」網頁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 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二)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 161-2 號 
(三) 電話：02-2787-8288 
(四) 傳真：02-3322-9490 
(五) 電子郵件：wingmaple@fda.gov.tw 

部  長 陳時中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業於一百零七年五月二日修正公布，名稱並修

正為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其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

對有害衛生安全之虞之化粧品，公告一定種類或品項，並訂定抽查、抽

樣檢驗之方式、方法、項目、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經抽查、

抽樣檢驗合格後，始得輸入。爰配合前開規定之修正公布，擬具「輸入

化粧品邊境查驗辦法」草案，計十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訂定之法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辦法所用名詞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 輸入化粧品申請查驗之時間、應檢具之文件及免查驗條件。（草案

第三條至第四條） 
四、 輸入化粧品查驗方式、其取樣及檢驗之相關規定。（草案第五條至

第八條） 
五、 輸入化粧品得申請切結先行放行之條件及輸入化粧品查驗符合及不

符合之後續處置。（草案第九條至第十四條） 
六、 輸入化粧品申請查驗應繳納之行政規費及數額。（草案第十五條及

附表） 
七、 查驗人員執行業務時須出示證明文件事項。（草案第十六條） 
八、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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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加

強輸入化粧品之邊境管理，得對有害衛

生安全之虞之化粧品，公告一定種類或

品項，經抽查、抽樣檢驗合格後，始得

輸入。前項抽查、抽樣檢驗之方式、方

法、項目、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本辦法

訂定之依據，爰予明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查驗：指於邊境對輸入化粧品於輸

入許可前所為之抽查或抽樣檢驗。 
二、 檢驗：指於實驗室進行感官、物理、

化學或生物性之檢查及化驗。 
三、 查驗機關：指辦理輸入化粧品查驗

之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任、委託之

機關(構)、法人或團體。 
四、 報驗義務人：指輸入化粧品業者。 

第二款感官一詞，指以嗅覺、視覺及觸

覺方式，進行檢查。 

第三條  報驗義務人輸入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公告之化粧品者，

應於化粧品輸入前十五日內，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輸入港

埠所在地之查驗機關申請查驗： 
一、進口報單影本。 
二、其他經查驗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一項申請由代理人為之者，應檢

具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或公司、商號證

明文件。 

規範申請輸入化粧品查驗之時間、代理

方式及文件，並明定申請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化粧品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免申請查驗： 
一、 經互惠免驗優待輸出國主管機關

發給檢驗合格證明。 
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免

查驗。 

規範輸入化粧品得免查驗之情形，包括

互惠免驗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免

查驗者。 

第五條  查驗機關對輸入之化粧品實施查

驗，除審核第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

規範化粧品之輸入查驗方式除審核必要

之文件外，尚得依不同抽查率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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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備文件外，並得依下列方式擇一或

合併為之： 
一、 現場查核：於產品堆置地點執行品

目核對，並檢查包裝外觀、標示及

其他相關項目。 
二、 抽批檢驗: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

十之抽查率為之。 
三、 逐批檢驗：對各批次輸入化粧品均

予檢驗。 

或查核。 

第六條  查驗機關辦理查驗所需樣品，以

無償方式取得，其數量應以足供查驗之用

為限；抽取樣品後，應交付憑據予報驗義

務人。 
     報驗義務人對於前項取樣，不得指定

樣品。 

規範查驗機關得自輸入化粧品無償取樣

及數量限制。 

第七條  查驗之取樣，應於港埠實施。但

於港埠取樣有困難者，查驗機關得指定其

他取樣地點。 

規範輸入化粧品查驗之取樣方式、地點。 

第八條  輸入化粧品之檢驗，應依查驗機

關取樣先後順序為之。但依第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申請複驗者，原檢驗之實驗室

應提前檢驗。 

規範輸入化粧品查驗之檢驗順序。 

第九條   查驗機關對於在貨櫃場取樣困

難、檢驗所需時間超過五日、產品容易

變質或穩定性不足之化粧品，得於報驗

義務人書立切結書表明負保管責任後，

簽發輸入化粧品先行放行通知書，供其

辦理通關。 
      前項先行放行化粧品，報驗義務人

切結之存置地點與實際不符，或於核發

輸入許可之前，即擅自啟用、移動、供

應、販賣或贈送者，查驗機關得自發現

日起一百八十日內，暫停受理該報驗義

務人先行放行之申請。 

規範輸入化粧品查驗得以切結方式先行

放行之條件及限制，及若與切結不符

時，暫停申請之處置及時限。 

第十條  輸入化粧品經查驗合格者，查驗

機關應核發輸入許可予報驗義務人；報

驗義務人亦得向查驗機關申請核發書面

之許可。 

規範輸入化粧品查驗符合之後續處置作

業，包括書面通知及餘存樣品處置及時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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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驗義務人應自收受許可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憑取樣憑單領取餘存樣品；

屆期未經領取或樣品之性質不適合久存

者，得由查驗機關逕行處理。 
第十一條  輸入化粧品查驗不合格者，查

驗機關應核發輸入不合格通知書予報驗

義務人。 
      報驗義務人於收受前項通知之次日

起十五日內，得向查驗機關申請複驗，

並以一次為限；複驗時，由查驗機關就

原抽取餘存樣品為之。         
      前項查驗不合格之輸入化粧品，其

餘存之樣品，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於

申請複驗之期限屆至後，應予銷毀。 

一、規範輸入化粧品查驗不合格之後續

處置作業，包括不符合通知書、複

驗、餘存樣品不足之抽樣等，以及

不合格輸入化粧品申請複驗屆期之

處理方式及時限。 
二、第三項所稱法律另有規定，指行政

罰法第三十六條、民事訴訟法第三

百六十八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

十九條之一等證據保全情形。 

第十二條  輸入化粧品查驗不合格，屬標

示違反本法第七條或第十條規定者，報

驗義務人得向查驗機關申請限期改正；

經查驗機關審查同意者，得輸入該產品

後，再行改正標示。 
      輸入化粧品查驗不合格非屬前項情

形者，依關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輸入化粧品經查驗不合格，已具結

先行放行者，準用前二項規定。 

規範輸入化粧品查驗結果不符合之產品

處理方式，依關稅法第九十六條辦理退

運或銷毀。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查驗機關

得通知報驗義務人限期提出不合格發生

原因、改善計畫及其預防措施之文件、資

料，報查驗機關審核；於審核通過前，不

受理同一化粧品登錄號碼或許可證字號

化粧品再次查驗之申請: 
一、 同一報驗義務人之同一化粧品登錄

號碼或許可證字號化粧品，經二次

逐批檢驗不合格。 
二、 同一化粧品登錄號碼或許可證字號

化粧品，自發生查驗不合格日起一

百八十日內，再查驗不合格達三次。 

一、規範輸入化粧品經查驗不合格且有

特定情形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報驗

義務人提供改善計畫及預防措施等

後續處置。 
二、為避免業者透過變更報驗義務人之

方式規避風險控管，爰明定第二款

規定。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查驗機關

得暫停受理該產品同製造廠、同產地或同

輸出國產品查驗申請: 

規範業者於無法有效改善輸入不合格化

粧品前，主管機關得暫停受理其輸入查

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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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條通知所定期限內，屆期未提出

文件、資料。 
二、 前條文件、資料經審核不合格。 

第十五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申請邊境

抽查及抽樣檢驗應繳納之費用，其項目

如下： 
一、 審查費：查驗機關就查驗申請予以

審查之費用。 
二、 臨場費：查驗人員至現場抽取樣

品、核對品目、檢查包裝、標示及

其他相關項目檢查措施之費用。 
三、 延長作業費：報驗義務人或代理人

申請延長查驗作業之費用。 
四、 文件作業費：輸入化粧品許可通知

之補發、換發、加發或更正登載事

項之費用。 
五、 檢驗費：產品複驗或逐批查驗檢驗

之費用。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收費項目之費

額，規定如附表；第五款收費項目之費

額，依食品藥物化粧品檢驗封緘及對照標

準品供應收費標準之規定。 

一、訂定各項查驗規費之項目。 
二、輸入化粧品之抽查檢驗，係針對輸

入之化粧品輸入時於邊境進行抽查

及檢驗，故查驗規費包括審查費、

臨場費、延長作業費、文件作業費

及檢驗費。 

第十六條  查驗人員依本辦法執行查驗之

業務時，應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參照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明定本條。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說明辦法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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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目 收費數額(新臺幣) 

一、審查費   審查費依到岸價格為基準，採下列費率計收： 
(一) 輸入化粧品之審查費率為千分之二．五。 
(二) 審查費不足五百元以每件五百元計收，超過十萬元者，

超過之部分減半計收。 
二、臨場費 (一) 同一報驗義務人申報之產品存置於同一處所，且得同時

臨場者，每一檢查人次計收五百元。 
(二) 查驗機關於港埠之倉儲、貨櫃場內設有派駐辦公處所受

理報驗，查驗業務於該倉儲、貨櫃場內執行者，且同一

報驗義務人申報之產品存置於同一處所，並得同時臨場

者，每一檢查人次計收三百元。 
(三) 需至具結先行放行地點取樣或查核之產品：同一報驗義

務人申報之產品存置同一處所，且得同時臨場者，每一

檢查人次，計收一千元。 
(四) 無法當日往返，而須住宿者，另依行政院訂定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各項費用標準計收。 
三、延長作業費 (一) 查驗機關得依下列時段加收延長作業費： 

1. 平日上午六時至八時三十分或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十

時，每人次四百元。 
2. 假日上午六時至下午十時，每人次一千元。 
3. 每日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前，每人次二千元。 

(二) 同一報驗義務人作業跨不同時段者，以最高時段收費金

額計收一時段。 
四、文件作業費 每份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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